附件2
申报高级律师、公证员所需材料清单目录
	编号
	材料名称
	原件
	复印件
	材料要求及说明

	1
	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定申报表（2019年版）
	3
	
	见通知附件2

	2
	本人业务小结
	12
	
	打印件（请每份单独装订成册）

	3
	论文（论著）
2篇（本）以上
	各1
	各2
	论文应为近3年来发表在公开出版的国内外刊物上；著作应有ISBN编码；主编或参与编著应写明个人所著字数、内容

	4
	案例（卷宗）共3份，
各附一份案例说明
	各1
	
	确系本人主办案件

	5
	身份证
	
	1
	所属司法局人事部门审核盖章

	6
	学历（学位）证书
	
	1
	所属司法局人事部门审核盖章

	7
	执业证书
	
	1
	所属司法局人事部门审核盖章

	8
	各种中级职称证书
	
	各1
	所属司法局人事部门审核盖章

	9
	年度培训成绩证明
	
	
	所属司法局人事部门审核盖章

	10
	任职资历
	
	1
	所属司法局人事部门出具证明

	11
	业绩、成果材料
（任现职以来办理的有重大影响的疑难案件、成果、奖励、业绩证书、证明材料等）
	
	1
	所属司法局人事部门审核盖章

	12
	其它需要说明的证明材料
	
	
	学术研讨会上做报告的有关证明等


注：申报人到高审委办公室递交申报材料时请带好以上证件、证书、证明的原件。
